
在英国有一间著名的私立贵族小

学，这位小学校长，是以对学生近乎恭

敬般的疼爱而出了名的人物。当市长问

他治校的理念时，这位可爱的校长说：

“我知道这些小朋友，将来都是国家未来

的主人，必然还有许多能领导英国与世界的大人物在其中，我

怎能不对他们谦卑和恭敬呢？” 

在这位小学校长去世后不久，德国出现了一位影响世界

的大思想家马丁•路得，而他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 
这位私立贵族小学校长在英国教育界拥有天王般的社会

地位，但是他对于学生的恭敬，并非基于学生们显赫的家世

背景，也非面对他们所缴纳的巨额学费，其实在当代英国上

流社会，像这样有品格的人并不稀有，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家教好，有礼貌，懂得尊敬别人。 
说到懂得尊敬别人，并不是指对上司、对父母、对有权

有势的社会贤达人士毕恭毕敬，而是指凡事以敬，凡人以

敬，凡物以敬，对下属、对子女、对所服务对象，甚至于对

所布施的穷苦人家一样恭敬。 
我在美国一个影片中，看见那些上班族，对街头艺人不

像我们对街头行乞的人那样，把钱丢到他的盆子里，而是人

人弯腰轻轻奉上一元纸钞在帽子内。 
上天让你知道以敬待人就是奖赏你，因为你是有教养的

人；至于其他傲慢的人，改变他们那也不是你的责任。（文
/轻舟) ◇ 

抗辩，西班牙法庭将对其

发出国际逮捕令。对此，

欧盟、加拿大、港台等很多政要都表示支持。 

中共此时最害怕让国内知道全世界对它正义的审判

就要来临，最害怕它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被曝光。 

1999 年 7 月，江泽民利用中共和整个国家机器开

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实

行“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

的灭绝政策。法轮功学员遭受着上百种酷刑，甚至被活

体摘取器官。至今至少有 6000 人被非法判刑，超过 10

万人被非法劳教。已知有 3341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

死（至 2009 年 12 月）。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自全

面揭露中共谎言与暴行的《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以

来，让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本质，引发了中华

民族的觉醒运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现在每天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多达

五万，总数至今已超过 6500 万人。 

面对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中

共已经无力回天，无论怎么封锁网络，

禁用“卫星锅”，目的都是极力阻挡人

们了解真相。而这正说明了“了解真

相”的重要。朋友，你已经了解真相了

吗？（文／楚晓缘）◇ 

经历过“文革”

的人都还记得那种在 

自己家里都不得自由的红色恐怖——只要一收听国外的广

播电台，就会以“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名被抓捕、

判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闹剧又再度重演了！ 

最近中共下令禁用“卫星锅”。继其它数城市之

后，2009 年 11 月 28 日，兰州市也发布了一则通告，宣

布个人安装“卫星锅”为违法，并勒令拆除。此令一

出，立刻激起了广大“卫星锅”用户的强烈愤慨。 

知情的人都知道，它所针对的主要就是位于台湾的

电视媒体──新唐人亚太台。新唐人是独立敢言、积极

报道大陆百姓心声、敢于揭露中共谎言和暴行的电视

台。自新唐人成立以来中共就十分惧怕。在今年“十

一”前后中共对亚太新唐人进行盖台的卑劣手段，被世

界舆论谴责；再加上被中共收买的欧洲卫星公司，因为

中断纽约新唐人对大陆播出被告上法庭。中共在海外封

杀新唐人的阴谋破产，不得不直接在大陆剥夺老百姓用

“卫星锅”收看电视的自由。 

中共此时采取此下策，也和目前新唐人等海外媒体

正在报道的一条重大新闻有关。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

家法庭做出了一项勇敢的裁定：对江泽民及罗干、薄熙

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正式提起公诉，罪名

是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

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到期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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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关爱如人生的阳光     是非纷扰中与你煦道真言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禁用“卫星锅” 到底为哪般？ 

【明慧网】12 月 5 日，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应

邀第二次参加了第十届加州奥克兰假日大游行。 

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着蓝白中国古装汉服，演

奏了“法轮大法好”、和“普世欢腾”等乐曲。得

到了十万多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 

很多观众在听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

时，都连声说：“太好了！”阿拉米达市的南希

说：“我了解法轮功。法轮功非常好。但在中国大

陆受到迫害，这令我感到悲哀。美国政府应该再多

做一些支持他们信仰自由的权利。” ◇ 

美西天国乐团受市民欢迎 

因为拥有，所以谦卑



 

朱柯明，个子高高大大，威武中

透着斯文，他爽朗的笑声、自信的神

情让人根本感觉不到五年牢狱生活的

烙印。但一张嘴，稀稀落落的牙齿和

他红润的面孔就显得极不和谐。 

“那是电刑电的，”他解释道。

那是在天津茶淀监狱中，数名警察用

数根高压电棍电他，逼迫他放弃对法

轮功的信仰。几次电下来，脖子、头

皮上被电出口子，而牙床也开始松

动，牙齿共掉了九颗。 

2000 年和朱柯明一同起诉江泽

民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已经被迫害致

死。朱柯明因为是香港居民，在外界

的营救下活着闯出了魔窟。二零零七

年获释后，他又在香港高等法院再次

控告江泽民。 

“我就是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

话，这么好的功法给打压，作为大法

弟子，你能不站出来讨个理吗？”他

无悔自己的选择，对江泽民的诉讼官

司他是打到底了。“你迫害法轮功，

我告你；你把我抓起来，在监狱里还

要告你；出狱后，今天还要告你。” 

 

 

 

 

 

 

 

 

从企业家到修炼者 
朱柯明 1957 年生于北京，1992

年移民香港。修炼前，他是一位千万

富翁，经营有着近百名员工的一家私

企，在大陆还拥有两项实用专利。他

兴趣广泛，曾师从著名国画大师画国

画，也曾经设计过一流的园林别墅。 

1998 年的一天从来不信气功的

他，从合作伙伴手中接过《转法轮》

一书，一下就看进去了，一连看了三

天。“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东

西，我觉得人就应该按照真善忍去

做。”很快手下的员工发现原来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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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 

2000 年 8 月 25 日，法轮功学员朱
柯明和王杰一同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
最高法院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
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
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
行为。成为全球起诉江泽民第一案。

大陆公民王杰，一个多月就被
打到五脏六腑俱损，受尽各种酷刑，
最后保外就医，客死他乡。朱柯明因
为是香港居民，在外界的营救下七年
后活着走出牢笼。 

2007 年 6 月 28 日，朱柯明在香
港高等法院再次控告江泽民、李岚清
及罗干三人违犯酷刑、伤害、非法监
禁等罪，要求被告民事赔偿。 

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
城市，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泽民及主
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刑事和民
事诉讼，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国
际人权诉讼案。  

千万富翁起诉元凶江泽民 
一位香港企业家，为何不惜舍尽千万家产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冤

狱中受尽折磨的他，为何能坚韧不屈每个月还坚持上诉？重获自由后，他又为何再

次起诉江泽民？是什么样信念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做出惊天动地的正义壮举？ 

暴躁，爱骂人的朱柯明变得宽容祥和

起来。 

三天学法律  无师自通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下令镇

压法轮功。“刚迫害的时候，我一看

电视，当时我就哭了。师父这么伟

大，为国家节省了那么多的医药费，

政府怎么可以这么做！又是搞文化大

革命那一套。我当时就对朋友说，法

轮功学员就要出来讲真话。” 

朱柯明和王杰，一开始给当时中

共最高权力机构，包括江泽民写信。

写到第九篇文章，朱柯明想到不能这

样写下去。“迫害近一年都没有停止

过，当时就觉得只能告他。这也是我

们对中共彻底失望后，为制止这场迫

害所抱的最后希望。” 

从来没有学过法律的朱柯明，买

来厚厚的法律书籍，花了三天写了正

规的申诉状，长达四万多字，用真名

实姓起诉，列出江泽民、曾庆红、罗

干等人迫害法轮功等违法违宪九条罪

状，并要求释放所有无辜被关押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还法轮功创始人李洪

志先生清白。 

诉状于 2000 年 8 月 29 日经挂号

信寄达中国高检后，被告江泽民、罗

干亲自下令逮捕原告，警察循着他们

的笔迹找到他们。九月七日深夜，二

人被捕后受到猛烈殴打与酷刑。朱柯

明在一个多月后见到的王杰，已经从

一百五十多斤瘦到七十多斤，那是他

见到王杰的最后一面。 

酷刑转化   坚定不屈 
朱柯明在天津茶淀监狱整整五年

中，受尽了从精神到肉体惨无人道的

折磨与迫害。“他们对我进行打骂、

恐吓、电棍、长时间不让睡觉、强行

洗脑等等一系列非人性的刑罚和虐

待。”他受的其中一种刑罚是整天端

正地长时间坐着，不许动，眼睛只能

往前看，不许眨眼；膝盖中间夹一张

纸，掉了都不行，这种刑罚可以把人

的臀部坐烂。 

回想这五年，有泪不轻弹的朱柯

明哽咽起来。他说：“一个人你要守

住这一念，真的不容易。”“当我被

七、八根电棍电得很难受的时候，我

问自己：如果每天都这样被电着，还

修不修？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再次诉江止迫害 
从 2001 年 8 月起，香港与美国

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呼吁释放朱柯

明。美联社、BBC、法新社、《明

报》、《苹果日报》等海外媒体都

曾予以报导，朱柯明的故事传遍五

湖四海。他最终于 2006 年被释放。 

2007 年 6 月，朱柯明再次在香

港状告江泽民等人，案件被香港法

院正式受理。朱柯明说：“诉江决

不仅仅是为我们几个人讨公道，也

是在为被中共迫害的所有法轮功学

员讨公道。这个迫害延续的时间越

长，所造成的后果、被毒害的人就

越多。越早把共产党的邪恶、把江

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摆出来，才能更

早结束这场迫害。”◇ 


